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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

委员会办公室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财政厅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

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教育局、财政局、

人社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党群工作部、财政金融

局：

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、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、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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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财政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

项计划的通知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23〕9 号），为做好我省大学生

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实施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充分认识专项计划重要意义。实施专项计划，是落实中

央稳定就业决策部署、引导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的重要措

施，也是推动乡村医生队伍优化的重要抓手。各地要切实提高政

治站位，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，采取务实管用举措，积极通过实

施专项计划填补乡村医生空缺岗位，确保政策落实落地。

二、明确专项计划实施对象和范围。根据《国家卫生健康委

关于允许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的意

见》（国卫基层发〔2020〕11 号），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

的实施对象为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的临床医学、中医学类、

中西医结合类等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（含尚在择业期内未落实工

作单位的毕业生）。按照《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〈福建省关于不

具备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的人员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

暂行规定的通知〉》（闽政〔2008〕11 号）规定，实施范围为

边远山区、海岛村医疗卫生机构，具体名单由县级卫生健康行政

部门确定。

三、组织开展大学生乡村医生招聘。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

是实施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的责任主体，要及时摸清本地区



— 3 —

乡村医生招聘需求，综合考虑辖区乡村医生空缺情况等因素，会

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年度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招聘计划，并通过

互联网发布、电视广告、进校宣介等方式，向医学院校和社会发

布招聘计划。教育部门应督促省内医学院校积极引导医学专业高

校毕业生到乡村医生岗位就业。有条件的地区，可到医学院校举

办毕业生供需洽谈及人才招聘会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按照

职责权限细化工作措施、搭建招聘平台、简化招聘程序、加快招

聘手续办理，引导、支持招聘的毕业生尽快到村卫生室就业。

四、做好大学生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和管理。有意愿从事乡村

医生的医学专业高校毕业生，向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申请办理

乡村医生执业注册，注册程序应按照《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》

和《福建省人民政府批转〈福建省关于不具备执业助理医师以上

资格的人员进入村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暂行规定的通知〉》（闽

政〔2008〕11 号）有关规定办理。由乡镇卫生院与大学生乡村

医生签订服务协议，明确服务期限，按规定落实相应社会保障和

待遇。服务期满后，经考核合格、本人自愿的，按照《乡村医生

从业管理条例》继续担任乡村医生。

五、加快大学生乡村医生培训提升。大学生乡村医生上岗前，

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组织做好岗前培训，帮助其了解掌握乡

村医生执业规则和特点，熟悉常见病、多发病诊疗规范。上岗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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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加大继续医学教育资源供给，优先提供培训、进修机会，并通

过监督指导、定期考核等方式，规范提升服务水平。鼓励引导大

学生乡村医生考取执业（助理）医师资格，尽快向执业（助理）

医师转化。

六、完善大学生乡村医生保障措施。各地、各单位结合实际，

落实“乡聘村用”相关待遇以及乡村医生各项补助政策，可按照

学历、执业资格、职称、工作地点等因素在单位内部分配中对大

学生乡村医生予以倾斜，进一步提高其收入待遇和岗位吸引力。

各地应以县为单位每 5 年动态调整乡镇卫生院人员编制总量，盘

活用好存量编制；乡镇卫生院应当拿出一定数量的岗位，通过事

业单位公开招聘形式，选拔录用优秀的大学生乡村医生纳入编制

管理。

七、切实做好专项计划组织实施。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，精

心组织实施，加强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。卫健、机构编制、教育、

财政和人社等部门应强化协作配合，市、县卫健部门应牵头制定

工作方案，每年至少组织召开一次多部门参与的专项计划实施对

接会，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问题，强化部门工作

合力，完善政策措施，确保专项计划落地见效。各设区市卫健委、

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应于每年 8 月 25 日前将专项计划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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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实施情况报送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。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中共福建省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财政厅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2023 年 7 月 6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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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6日印发


